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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院
北艺美术〔2022〕27 号

关于印发《美术学院 2022-2023 学年度
第一学期转专业工作方案》的通知

学院各部门：

为配合学校做好本学年度学生转专业工作，依据《北海艺

术设计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北艺教发〔2022〕71 号）

和《关于做好 2022-2023 学年度第一学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

（北艺教发〔2022〕85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

定《美术学院 2022-2023 学年度第一学期转专业工作方案》，现

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院

2022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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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

转专业工作方案

为配合学校做好 2022-2023 学年度第一学期学生转专业工

作，特制定本方案，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组织机构及工作任务

组 长：龚 为

副组长：肖 玺、金凯婧

成 员：乔慧康、刘飞婷、李炫勋、陈建江、黄寿宁、

张湘中、苏乃从

主要职责：全面领导、组织、部署、协调本学期学生转专

业工作及相关事宜。

二、基本原则

（一）现实性原则。转专业必须以学校的专业办学资源条

件为前提，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二）注重个性发展原则。转专业应尊重学生意愿，发挥

学生专长，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三）公正性原则。转专业应维护教育公平，按照一定的

标准进行。

（四）程序正当性原则。转专业必须符合学校规定的相关

程序。



第 3 页 共 5 页

三、接收人数

美术学院目前设有绘画、摄影、雕塑、美术学、书法五个

专业，根据美术学院师资与教学设备的实际情况，在教学资源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院将尽可能满足学生的专业兴趣需求。

（一）绘画专业：拟接收 12 人。

（二）摄影专业：拟接收 5人。

（三）雕塑专业：拟接收 5人。

（四）书法专业：拟接收 10 人。

（五）美术学专业：拟接收 4人。

原则上，各专业接收人数不得超过拟接收人数。

四、接收条件

（一）学生申请转专业，需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在校全日制学习的本科一、二年级在读学生；

2. 身心健康，且符合转入专业对身体条件的要求；

3. 学生对转入专业确有专长，并能通过各专业考核者。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转专业：

1. 转入我校学习的学生；

2. 已转过专业的学生；

3. 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

4. 由专科升入本科的学生；

5. 无正当理由者。

五、各专业考核要求与方式

（一）绘画专业：石膏像写生一张，4K，3 小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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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摄影专业：素描静物写生一张，4K，3 小时完成；

（三）雕塑专业：石膏像写生一张，4K，3 小时完成；

（四）书法专业：临摹测试，提供纸笔，3小时完成；

（五）美术学专业：石膏像写生一张，4K，3 小时完成。

六、学生转专业流程

有转专业意向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申

请，填写《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附件 1）一

式四份以及承诺书，并提交以下相应证明材料：

（一）家长身份证复印件和同意转专业意见书（有家长亲

笔签字）。

（二）如因患病或特殊生理原因转专业的，须提供二级甲

等以上医院诊断的原始病历，并复印一份以供存档。

（三）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后申请转专业的，须提供退役

相关证明材料。

（四）休学创业学生复学后申请转专业的，须提供营业执

照等相关证明材料。

（五）因特殊困难申请转专业的，须提供学生家庭所在地

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等相关佐证材料。

（六）确有专长，转专业更能发挥其特长的，须提供相关

成果或专家证明等。

在申请及办理转专业手续过程中，学生应继续在原专业学

习，遵守学习纪律，不得无故缺课。无故旷考、考试不及格者，

取消转专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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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转专业基本工作程序

（一）学生根据学校公布的转专业通知，结合自身情况和

专业兴趣，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

（二）转出学院对申请转出的学生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

（三）转入学院要严格按照转专业工作方案要求对学生进

行考核，并将拟接收学生的名单及申请材料报教务处审核，教

务处初步确定后，通过学校网站进行 5个工作日的公示。

（四）公示无异议的，教务处正式发文公布获准转专业的

学生名单。教务处将于20个工作日内将转专业情况提交学信网。

如无特殊情况，获准转专业的同学在新学期开学后转入新专业

学习。

（五）每学期开学前 1 周，各二级学院须通知转入、转出

学生及时办理报到注册、住宿调整手续，确保学生开学后的正

常学习。

八、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15751590790（刘老师）

投诉电话：13667835112（乔老师）

邮 箱：319940811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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